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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將釣魚台列嶼列入最近公布的「領海及毗連區法」中之國有土地。三月四日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於

眾議院院會中針對中國大陸領海法實施後的釣台列嶼所有權問題答覆諮詢時，再度強調釣魚台是日本固

有領土，從歷史上及國際法上都不值得懷疑。  

 

 根據美國官員透露，中共已自以色列獲得重要空中加油技術，中共戰鬥機的飛航半徑可能已遠達釣魚

台列嶼，這使日本海上防衛廳向來以船舶和直昇機霸占釣魚台附近水域，以武力強制驅逐中國漁船作業

的強盜行為有所顧忌。  

 

 倘日本果真能從歷史上及國際法上找到釣魚台列嶼屬於日本的法律證據，日本大可不必憑藉武力霸占

釣魚台水域以妨礙我國漁民的合法捕撈作業，逕可將釣魚台列嶼主權誰屬的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以司法

判決來解決中日兩國有關的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爭執。  

 

 日本主張釣魚台的法律依據約有兩端：  

 

 第一，日本之據有釣魚台係依國際法上先佔的方式取得土地。惟國際法上的先佔要件必需所佔據的土

地為「無主地」。事實上，早在日本主張先佔釣魚台之前，釣魚台列嶼早已為中國人發現，命名並使用。

在中國的檔案、官書、公文與「皇朝一統輿圖」中，均明白顯示釣魚台屬於中國的證據，釣魚台既已為

中國所有，日本便無法依國際法上的先佔而取得土地的所有權。  

 

 第二，日本強稱釣魚台列嶼是琉球群島的一部分，美國已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將琉球群島的「殘

餘主權」歸還日本，所以釣魚台係日本的，禁止中國漁民侵犯釣魚台附近的水域或非法登陸。殊不知琉

球自一三七二年起本隸屬中國，凡五百餘年。釣台列嶼與琉球毫不相干，絕非琉球群島之一部分，從各

國地圖典籍中不難窺知。至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軍事佔領琉球，延伸其勢力範圍及於釣魚台，

隨後並將釣魚台連同琉球交給日本。在法理上，美國釣魚台列嶼並無主權，蓋軍事佔領只是行使行政權，

充其量美國交給日本的亦只是行政權，至於釣魚台的主權仍為中日兩國間的懸案。  

 

 中國之所以長期沒有對釣魚台列嶼行使管轄權，乃由於甲午戰敗，將台、澎湖及包括釣魚台在內的附

屬島嶼割讓給日本之故。日本侵佔魚台的主要依據是一八九五年中日簽訂的『馬關條約』，中國將台灣，

澎湖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給日本。  

 



 『馬關條約』因中國對日本宣戰而失效。抗戰勝利，日本投降，依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簽約的『中

日和約』第四條規定：「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

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馬關條約』係中日間在一九四一年十二

月九日以前所締結者，已因中日戰爭結束而歸於無效，在此情形下，日本現已喪失霸佔釣魚台列嶼之任

何法律根據。  

 

 □（上接第 頁）  

 

 美國立國精神到處標榜，其最高法院門楣所書之"JUSTICE AND EQUAL UNDER THE LAW"最足

能顯示法律是呈現理想、訴願和價值之形式。總統直選，除了滿足分裂的目的，別無價值，除了達成獨

立的訴求，並不符合中國人的現時利益，而這個理想不能不顧當前危機，爾後災難而率爾採瓢，孤注一

擲，以國家安全為代價，去圖年底立委之選舉，以小失大，非常不智。而且，這個做法，是重視台灣一

地之選票，忘記其傳承義，以偏概全，不週延的作法，是悖離國家現時目標、為分裂取容、為獨立舖路，

不適時勢的作法，是製造危機，形成災難，扭曲民族命運，改變國家根本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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